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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黑龙江红兴隆人民法院黑龙江红兴隆人民法院：：

红心护苗红心护苗        法润青禾法润青禾
打造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优质品牌打造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优质品牌

■刘太明 邢曦白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如同一株株正在
拔节生长的青苗，他们的健康
成长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
宁，更关乎社会的长远发展与
国家的复兴伟业。如何为他们
撑起一片清朗的法治晴空，以
司法之力守护青春的航程？

近年来，黑龙江省红兴隆
人民法院立足工作实际，自觉
将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置于社会
治理现代化大局中谋划推进，
倾力打造“红心护苗”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优质品牌。“红心”象征
着人民法院对党和人民事业的
绝对忠诚，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的炽热情怀；“护苗”象征着
以法治之力精心呵护每一株“青
禾”免受风雨侵蚀，向阳而生。

该品牌深度融合司法的刚
性力度与人文的柔性关怀，将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治理智慧
创造性地运用于未成年人保护
领域，探索出一条“前端深耕预
防、中端温情干预、后端协同共
治”的特色路径，努力让法治精
神如春风化雨，浸润未成年人
成长的每一个节点。

前端固本 深耕预防教育

预防是最有效的保护。红
兴隆人民法院坚持将法治教育
的关口前移，变“事后补救”为

“前端疏导”，通过体系化、沉浸
式的普法教育，在孩子们心中
播下尊法守信的种子。

配强法治副校长，拧紧源
头“安全阀”。法院精心选派
17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
的员额法官及青年干警，担任
辖区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实
现“送法进校园”的常态化、制
度化。他们不仅是法律的宣讲
者，更是校园法治建设的参与
者。工作中，他们紧密围绕“拒
绝校园欺凌”“筑牢网络安全”

“强化家庭保护”等核心主题，
结合“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网
络暴力防治”等社会热点，通过

“法律微课堂”、情景剧、知识竞
赛等生动形式，为不同年龄段
的学生定制“法治营养套餐”，
让抽象的法律条文变得可知可
感、入脑入心。

创新沉浸式体验，构筑成
长“防火墙”。为破解普法教育

“听得多、体验少”的难题，法院
大力创新普法形式，打造身临
其境的法治课堂。定期组织学
生“旁听庭审”，选取具有典型
教育意义的案件，将真实的法
庭变为法治教育的第一现场。
同时，常态化举办“模拟法庭”
活动，让学生们亲自化身“审判
长”“公诉人”“辩护人”，在完整
的流程演绎中深度感受法律的
庄严、程序的正义以及思辨的魅
力。这种沉浸式体验，极大地增
强了青少年学生的规则意识、底
线思维，帮助他们深刻理解“法
不可违、行有所止”的内涵。

夯实普法主阵地，延伸保
护“辐射圈”。法院坚持“走出
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双向发
力拓展法治教育覆盖面。高标
准打造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
基地，并定期举办主题“公众开
放日”活动，三年来已接待
4473名师生参观学习，基地成
为辖区青少年感悟法治文化的
重要平台。2023年红兴隆人
民法院获评第二批黑龙江省

“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
更具创新性的是，红兴隆人民
法院南横林子人民法庭主动将
司法服务延伸至校园内部，与
宝清县八五二农场小学联合成
立了“校园调解室”，并指导学
生担任“校园普法宣传员”。这
一举措不仅探索了学生间小矛
盾、小纠纷的自主化解新路径，
更培养了一批知法、懂法、用法
的“小小法律明白人”，实现了
普法教育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
与的跃升。

中端润心 贯彻特殊保护

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审理

中，红兴隆人民法院准确贯彻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
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与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让
每一份裁判都体现出对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最大关怀和尽力
挽救。

坚持“寓教于审”，庭审成
为教育课。在审理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时，法官的角色超越了
单纯的裁决者，更是一位特殊
的“国家监护人”和人生导师。
法庭在调查与辩论环节之后，
专门设置独立的“法庭教育”环
节。法官会像老师一样，结合
社会调查掌握的情况，深入剖
析被告人违法犯罪的思想根
源、社会危害，用语重心长的方
式引导其真诚悔过、明辨是非、
重拾信心。这一环节旨在唤醒
良知、治愈心灵，为失足少年点
亮回归正途的灯塔。

推动“多元联动”，纠纷化
解有合力。对于涉未成年人的
纠纷，特别是涉校园伤害、抚养
权争议等案件，法院坚决摒弃

“一判了之”的简单思维，积极
构建并实践“法庭+学校+家
庭+社区+N”的多元联动调解
模式。例如，红兴隆人民法院
兴凯湖人民法庭在处理一起因
琐事引发的校园欺凌赔偿纠纷
时，并未急于开庭，而是第一时
间联合学校德育处、所在地社
区、公安等部门，组成调解团
队，从法、理、情多角度进行疏
导。最终，侵权学生及其家长
深刻认识到错误，真诚道歉并
及时赔偿，受害学生的心结得
以化解，有效避免了诉讼程序
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将矛盾
彻底消弭于萌芽状态。

落实“判后回访”，跟踪帮

教不断线。宣判并非工作的终
点，而是跟踪帮教的新起点。
承办法官定期通过电话、家访、
约谈等形式进行回访。回访不
仅关注其是否服从判决、履行
义务，更密切关注他们的心理
状态、家庭关系、返校复学或就
业情况，并与相关部门紧密协
作，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技能
培训或生活帮扶，防止其再次
失足，确保司法保护的链条形
成完整闭环，真正实现“办理一
个案件，救赎一个孩子，幸福一
个家庭”的目标。

后端共治 延伸司法职能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凝聚最广
泛的社会共识和力量。红兴隆
人民法院主动将司法职能向社
会治理前端延伸，积极构建协
同共治的大格局。

发出精准司法建议，推动
源头治理。法院充分发挥司法
大数据“显微镜”和“望远镜”的
作用，通过对类案、系列案进行
系统研判，敏锐发现案件背后
反映出的校园安全管理漏洞、
网络平台监管盲区、家庭教育
普遍缺失等深层次、苗头性问
题。据此，向教育主管部门等
相关部门发出内容具体、操作
性强的司法建议书，并积极跟
踪反馈落实情况，从制度机制
层面预防和减少风险，实现了

“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
效果。

搭建常态协作平台，凝聚
保护合力。法院是“红心护苗”
品牌的核心引擎，但绝非唯一
力量。红兴隆人民法院通过

“公众开放日”邀请各界代表走

进法院，以“法院+”模式常态化
联动各方调解，并与教育、公安
等部门建立了稳固的常态化协
作机制。各方职责明确、信息
互通、行动协同，形成了反应迅
速、覆盖全面的未成年人保护
响应网络，确保一旦发现未成
年人权益受损的线索，保护力
量能够第一时间联动到位。

探索长效工作机制，保障
常态运行。为使协同保护未成
年人工作从“临时响应”走向

“常态长效”，法院积极推动与
各协作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典型案
例联合发布制度等。例如，定
期召开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联
席会议，已成为研判形势、分享
经验、部署行动的关键平台。
这些长效化的工作机制，确保
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能够持
续、稳定、有效地向纵深推进，
凝聚起全社会共同护“苗”成长
的强大合力。

少年强则国强。红兴隆人
民法院的“红心护苗”实践，是
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践行“枫
桥经验”、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
理的生动缩影。它深刻地诠释
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
最高追求，不在于审理了多少
案件，而在于预防了多少悲
剧、挽救了多少孩子、促进形
成了多么有利于未成年人成
长的社会环境。下一步，红兴
隆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红心
护苗”品牌建设，不断丰富其
时代内涵与实践外延，让法治
的阳光更加公平、温暖地照耀
每一株“青苗”，助力他们在新
时代的沃土上茁壮成长、挺拔
成林，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栋梁之材。

河北秦皇岛：
校园嘉年华 感受科技魅力

12月10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求实小

学组织开展以“科技赋能成长，创新领航未来”

为主题的第二届科技嘉年华活动。据了解，此

次校园嘉年华涵盖了流体力学、机器人、工程竞

技及团队对抗等内容，旨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

式，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让学生在互动中感

受科技魅力，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图为

当日，学生体验趣味游戏“阻力突围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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